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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高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红线资本管理（深圳）有限公司-潍坊善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潍坊善美” )持有青岛高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15,825,300股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9.7777%，该等股份为潍坊善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前取得的股份，

且已于 2021�年 8月 9日解除限售后上市流通。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潍坊善美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及协议转让的方式减持股份合计不超过8,092,570股。 其中：

（1）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减持不超过8,092,570股，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6

个月内实施， 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1,618,514股， 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2）拟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不超过8,092,570股，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之后的6个

月内实施，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 3,237,028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减持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3）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减持股份数量将遵循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若减持期间公司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 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计划将进行相应

调整。

●本次拟减持股份的股东不是公司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股份的安排

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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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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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

否作出承诺√是 □否

根据《青岛高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潍坊善美关

于持股意向和减持意向的承诺如下：

1、对于本企业在本次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份，本企业将严格遵守已做出的关于所持公司股份流通

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诺，在限售期内，不出售本次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份。 限售期届满后的两年内，本

企业将根据自身需要选择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及协议转让等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减持,减持价格不低

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如公司上市后因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除

权、除息的，则须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进行调整）。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本企业保证在首

次卖出的15个交易日前预先披露减持计划；采取其他方式减持的，本企业保证提前3个交易日通知公司

予以公告。

2、如本企业违反减持比例的承诺，本企业应将超比例出售股票所取得的收益（如有）上缴公司。

3、如本企业违反减持价格的承诺，本企业应向公司作出补偿，补偿金额按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

行价格与减持价格之差，以及转让股份数相乘计算。

4、 本企业未及时上缴收益或作出补偿时， 公司有权从对本企业的应付现金股利中扣除相应的金

额。 ”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

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上交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

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因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不能完全实施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年修订）、《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

的若干规定》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在股东按照上述计划减

持本公司股份期间，公司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青岛高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2日

证券代码：

603003

证券简称：龙宇燃油 公告编号：

2021-050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四期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月19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

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四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

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

10,000万元，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8.00元/股（含），实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

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公司于2021年1月20日公告了《关于第四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

报告书》（公告编号：2021-005）。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相关规

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截至

2021年8月末的公司第四期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1年8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8,022,961股，已回购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为1.99%，购买的最高价为7.50元/股、最低价为6.61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56,606,

164.58元（不含印花税、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进展符合公司回购方案的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回购情况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9月2日

股票代码：

603703

股票简称：盛洋科技 公告编号：

2021-068

浙江盛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盛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6月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回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20,000万元，回购价格不超过18元/股，回购股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不超过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6月18日披露的《盛洋科技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1-051）。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

在回购股份期间，应于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

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1年8月，公司未实施股份回购。 截至2021年8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2,381,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0%，购买的最高价为12.26元/股，最低

价为11.41元/股，累计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28,494,010.00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公司回购方案的要求。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实施本次回购，并密切关注本次回购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盛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2日

证券代码：

603466

证券简称：风语筑 公告编号：

2021－093

上海风语筑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风语筑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9月1日下午14:00-15:00在上

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以网络文字互动的方式召开了“2021年半年度

业绩说明会” 。 现将本次说明会召开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说明会召开情况

公司董事长李晖先生，董事兼总经理陈礼文先生，常务副总经理哈长虹女士，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

理李成先生，财务总监肖圣选先生出席了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就2021年半年度业绩、经营情况等事项

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的回复情况

1.�贵公司业务及业绩的持续性怎么样？ 未来三年的业绩增长预期如何？

回答： 尊敬的投资者， 您好！ 公司业绩近年来持续稳健增长，2013-2020年净利润复合增长率达

41.75%。 2021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42亿元，同比增长42.93%；实现净利润2.80亿元，同比增

长86.54%；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1.08亿元，同比增长100.78%。 数字展示行业是一个新兴行业，公司作

为数字展示行业的龙头企业一直致力于数字媒体技术与文化创意的融合发展，持续拓展并增加数字媒

体技术的应用领域和场景。 自2017年提出多元化战略以来，公司主题馆、博物馆、科技馆、文化馆、校史

馆、党史馆、企业馆等文化及品牌类数字化体验空间业务订单持续增加，截至目前公司的订单和收入结

构中，文化及品牌数字化体验空间业务占比已超过城市数字化体验空间业务的占比。在“十四五” 时期

实施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和品牌升级的大背景下，文化及品牌数字化体验空间业务将迎来新的发展机

遇。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2.�贵公司主要是工程项目，这些项目的付款方式如何？ 会不会产生大量的应付账款并导致公司

现金流紧张？

回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根据公司与客户签订的合同条款，公司对各项目依次收取预收款、进度

款、结算款和质保金等款项，收款时间和比例虽不尽相同，但通常不存在太大的垫资压力。 2021年上半

年，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42.93%，同期期末应收账款账面余额较上年期末增长约16.96%，低于营业

收入增长幅度，公司应收账款增长幅度处于合理范围之内。截至目前，公司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连续多

年大额为正，不存在现金流紧张的问题。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3.�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如何持续提升？

回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数字展示行业是创意设计、数字媒体技术、数字视觉与互动体验高度融

合的领域，公司早在行业发展初期就率先提出了完善的信息化跨界总包解决方案，为公司早期的发展

壮大奠定了基础。 作为行业龙头企业，公司在品牌知名度、客户资源、行业经验、一体化管理、数字科技

实力及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均具有较强的优势，公司最为核心的竞争力体现为公司的数字研发能力和

数字多媒体技术应用能力。 公司掌握CG特效、人机交互、裸眼3D、全息影像、VR/AR、大数据可视化等

多项数字媒体技术手段，具有很强的数字技术应用能力和丰富的项目应用案例。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4.�请问目前的工程吞吐量，是否已经达到或接近了公司的极限？

回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通过引进行业内高端人才、加强对现有员工的培养、积极推出股权

激励计划等措施，构建了行业内完整的数字内容制作团队及数字化体验项目实施人才队伍，有效提升

了公司订单消化能力。 截至目前，公司在手订单充足，产能利用率饱满。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5.�能颠覆公司的东西有吗，是什么？

回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数字媒体技术的持续发展一直是公司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其中VR虚拟

现实、AR增强现实技术对数字展厅、虚拟会展、超现实展览等领域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VR/AR等虚

拟现实技术是公司营造数字化场景、 打造沉浸式体验的一项重要技术手段， 同时展览展示领域也是

VR/AR技术较早实现商业化应用的领域之一，VR/AR技术在公司数字化体验业务中有较为广泛的应

用。 目前，公司有专门的VR/AR内容制作团队和虚拟技术实现团队为客户提供VR/AR内容生产服务

和VR/AR虚拟现实技术整体解决方案。 公司一直重视在VR/AR等5G后端应用领域的投资布局，于去

年战略入股VR内容平台公司为快科技（VeeR），共同探索VR+数字展馆、VR+线下体验等新型商业

模式和业态。 现阶段，VR/AR技术的大规模商业化应用仍有待硬件技术的进一步突破和VR/AR全场

景内容制作成本的降低，公司会以积极谨慎的态度持续关注VR/AR技术的发展，特别是VR/AR技术

对数字展示行业及公司未来业务发展方向的影响。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三、其他事项

公司2021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具体情况详见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公

司相关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公司对长期以来关注和支持公司发展的广大投资者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上海风语筑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9月2日

证券简称：怡亚通 证券代码：

002183

公告编号：

2021-166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及延期购回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公司股东深圳市怡亚通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亚通控股” ）通知，获悉怡亚通控股质押给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所持

公司部分股份已办理解除质押及质 押延期购回的手续。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或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股数

初始

交易日

解除

质押日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押

股数占其截止

本公告披露日

所持公司股份

比例

深圳市怡亚通

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否 2,150万股 2018年2月28日

2021年 8月 31

日

粤开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5.67%

二、股东股份延期购回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

一大股东

或一致行

动人

本次延期

购回股数

初始

交易日

到期

购回日

延期购回日 质权人

本次延期购回股

数占其截止本公

告披露日所持股

份比例

用途

深圳市怡

亚通投资

控股有限

公司

否 3580万股

2018年2月

28日

2021年 8月

31日

2022年3月1

日

粤开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9.45% 融资

三、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怡亚通控股持有公司股份数为378,979,79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59%。其所

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的股份数为204,549,799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53.97%，占公司总股本的

7.88%。

四、其他事项

怡亚通控股承诺当质押的股份出现平仓风险时，将及时通知公司并披露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1日

证券代码：

603590

证券简称：康辰药业 公告编号：临

2021-093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2021年1月2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第二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股份将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全部用于股权激励。 回购资金总额不低

于人民币6,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2,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45元/股（含），

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月21

日、2021年1月2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二期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和《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二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

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1年8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2,273,52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为1.42%，成交最高价为37.87元/股，成交最低价为31.46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79,308,517.19

元。

上述股份回购符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公司股份回购方案的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2日

证券代码：

002532

证券简称：天山铝业 公告编号：

2021-051

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公司业务的发展和生产经营的需要，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

司” ）之下属全资子公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天山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铝有限” ）为全资

孙公司石河子市天瑞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瑞能源” ）新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

银行” ）2亿元综合授信提供保证担保；为全资孙公司新疆天山盈达碳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达碳

素”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石河子兵团分行（以下简称“农发行石河子分行” ）5.5亿元流动资金贷款提

供保证担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本次担保事项主体均为公司合并报

表范围内的法人主体，已经天铝有限履行了内部决策程序，无须提交本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名称：石河子市天瑞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9001MA78UTK82Q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赵庆云

注册资本：伍亿元整

成立日期：2020年9月1日

住所：新疆石河子市开发区北工业园区纬五路1-149号

经营范围：电力的生产、发电；热电联产；热力生产和供应；供电业务；煤炭及制品销售；非金属矿及

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金属制品销售；金属矿石销售；生态环境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装卸搬运；

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能源产业投资。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天铝有限持有天瑞能源100%的股权。

被担保人天瑞能源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科目 截至2020年12月31日 截至2021年6月30日

资产总额 533,959.27 623,587.60

负债总额 37,442.15 85,926.61

净资产 496,517.12 537,660.99

营业收入 104,338.17 168,527.48

利润总额 36,266.81 48,404.56

净利润 30,826.56 41,143.87

（二）名称：新疆天山盈达碳素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9001098616427K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吴细华

注册资本：陆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4年4月29日

住所：新疆石河子开发区北工业园区66号

经营范围：碳素及碳素制品、炉料制品、保温材料的生产与销售，装卸及搬运服务，电解铝、氧化铝

及其它有色金属与黑色金属的销售，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开展边境小额贸易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天铝有限持有盈达碳素100%的股权。

被担保人盈达碳素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科目 截至2020年12月31日 截至2021年6月30日

资产总额 260,402.44 266,626.19

负债总额 141,200.22 138,944.96

净资产 119,202.22 127,681.23

营业收入 150,501.62 58,008.34

利润总额 15,119.03 9,853.53

净利润 16,514.51 8,479.01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天铝有限与新疆银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其主要内容：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最高担保本金余额：人民币贰亿元整（￥200,000,000.00）。

3、保证期间：《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每一笔业务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为自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

受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如因法律规定或约定的事件发生而导致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提前到期，

则为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任何一笔具体业务展期的，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二）天铝有限与农发行石河子分行签订的《保证合同》，其主要内容：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金额：人民币伍亿柒仟贰佰万元整（￥572,000,000.00）。

3、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次日起三年；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

事项，债权人提前收回主债权的，保证期间为自债权人向债务人或保证人发出通知确定的到期日之次

日起三年；银行承兑汇票承兑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次日起三年；银行承兑汇票贴现的保证

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次日起三年；若主合同为其他融资方式的，则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确定的债权

到期日或提前到期日之次日起三年。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不含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之间的担保）为

147.55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报表净资产的76.45%，其中，公司为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

额为147.55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报表净资产的76.45%；公司及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对合并

报表范围外企业提供担保余额为0元。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全资子公司、全资孙公司之间的担保余额为

63.08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报表净资产的32.68%。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未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承担损失。

五、备查文件

1、天铝有限董事会决议；

2、天铝有限与新疆银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3、天铝有限与农发行石河子分行签订的《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2日

证券代码：

000838

证券简称：财信发展 公告编号：

2021-059

财信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 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财信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8.49%、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担保金额（全部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

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98.32%，敬请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事项概述

1、此次担保情况

近日，财信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重庆财信弘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财信弘业公司” ）、重庆财信国兴南宾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南宾公司” ）、重庆

国兴棠城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棠城置业公司” ）、重庆兴信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信置业

公司” ）、重庆财信合同能源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同能源公司” ）、重庆财信仕达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财信仕达公司” ）的商业承兑汇票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合计为5,

285.98万元，担保期限为6至12个月。 具体明细如下：

序号 出票人及承兑人 开票金额（万元）

1 财信弘业公司 330.52

2 重庆南宾公司 2,783.31

3 棠城置业公司 302.95

4 兴信置业公司 1,364.99

5 合同能源公司 149.03

6 财信仕达公司 355.18

总计 5,285.98

2、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1年4月8日、2021年4月30日分别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2020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预计新增对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对公司的子公司增加不超过80

亿元融资担保额度（包括但不限于银证机构、商业承兑汇票、非公开发行债务融资计划类产品债务融

资等多种形式融资计划等），其中预计对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含70%）的子公司提供新增担保额度

不超过 65亿元（含），对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子公司提供新增担保额度不超过 15亿元（含）。 同时

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负责办理对子公司提供担保具体事宜， 授权期限为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2021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止。

本次担保在已授权预计担保额度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对象的审批额度及担保余额情况

单位：万元

担保

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

持股比

例

被担保方

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

率

本年度担

保授权总

额

已使用担保

额度

本次使用

担保额度

本次担保后

授权可用担

保余额

此次担保额度

占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净资产

比例

是否关

联担保

公司

财信弘业

公司

100% 79.35%

650,000

（注1）

44,131.4

330.52

600,582.62

0.17% 否

重庆南宾

公司

100% 87.03% 2,783.31 1.41% 否

棠城置业

公司

70% 83.49% 302.95 0.15% 否

兴信置业

公司

100% 99.11% 1,364.99 0.69% 否

合同能源

公司

100% 98.64% 149.03 0.08% 否

财信仕达

公司

100% 103.78% 355.18 0.18% 否

合计 650,000 44,131.4 5,285.98 600,582.62 2.69% 否

注1：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含70%）的子公司可使用担保总额。

1、 本次担保前对财信弘业公司的各类担保累计余额为22,847.48万元， 本次担保后的余额为23,

178万元。

2、 本次担保前对重庆南宾公司的各类担保累计余额为13,266.89万元， 本次担保后的余额为16,

050.20万元。

3、本次担保前对棠城置业公司的各类担保累计余额为0万元，本次担保后的余额为302.95万元。

4、 本次担保前对兴信置业公司的各类担保累计余额为1,738.65万元， 本次担保后的余额为3,

103.64万元。

5、 本次担保前对合同能源公司的各类担保累计余额为13,785.04万元， 本次担保后的余额为13,

934.07万元。

6、 本次担保前对财信仕达公司的各类担保累计余额为1,396.98万元， 本次担保后的余额为1,

752.16万元。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重庆财信弘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重庆市江北区红黄路1号1幢21楼

2、成立日期 :� 2006年1月10日

3、法定代表人：张革文

4、注册资本： 50,000万元

5、主营业务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商品房；物业管理；出租自有房产；建筑设计；房地产开发咨询

服务。 [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经许可方可从事的经营，在未取得许

可前不得从事经营]

6、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7、经核查，财信弘业公司的信用情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8、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1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4,897,956,885.67 4,583,856,921.36

负债总额 4,040,105,439.33 3,637,473,500.07

或有事项 0 0

净资产 857,851,446.34 946,383,421.29

2020年1-12月（经审计） 2021年1-6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362,438,204.19 53,223,577.28

利润总额 -73,571,827.85 80,606,548.68

净利润 -57,328,296.28 88,531,974.95

（二）公司名称：重庆财信国兴南宾置业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南宾镇工业园区

2、成立时间：2014年6月23日

3、法定代表人：潘泽华

4、注册资本：10,000万元

5、主营业务范围：房地产开发（凭资质从事经营）、投资（不得从事银行、证券、保险等需要取得许

可或审批的金融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与本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财信弘业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7、经核查，重庆南宾公司的信用情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8、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1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958,611,967.70 1,094,449,426.77

负债总额 815,559,638.56 952,455,797.96

或有事项 0 0

净资产 143,052,329.14 141,993,628.81

2020年1-12月（经审计） 2021年1-6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831,363,951.83 34,979,595.29

利润总额 37,010,477.28 -1,406,024.48

净利润 27,111,606.31 -1,058,700.33

（三）公司名称：重庆国兴棠城置业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重庆市大足区棠香街道五星大道377号石都商贸大厦

2、成立时间：2014年2月26日

3、法定代表人：张革文

4、注册资本：10,000万元

5、主营业务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商品房，物业管理，出租自有房产，建筑设计，房地产开发咨询

服务。 （以上范围，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需许可审批的，取得相关许可审批手续后方可经营）

6、与本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财信弘业公司持有其70%的股权，重庆同星汇置业有限公司持

有其30%的股权。 该公司少数股东重庆同星汇置业有限公司的股东为向天模、朱向东，与公司无关联关

系。

7、经核查，棠城置业公司的信用情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8、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1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879,710,464.13 875,030,749.90

负债总额 735,728,326.34 730,571,784.08

或有事项 0 0

净资产 143,982,137.79 144,458,965.82

2020年1-12月（经审计） 2021年1-6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48,610,890.73 46,186,632.62

利润总额 3,761,341.13 635,770.70

净利润 2,256,281.52 476,828.03

（四）公司名称：重庆兴信置业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 重庆市江北区红黄路1号1幢23楼

2、成立时间：2018年9月25日

3、法定代表人：潘泽华

4、注册资本：2,000万元

5、主营业务范围：房地产开发；房屋租赁（不含住宿服务）；房地产经纪业务；房地产咨询；物业管

理；停车场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与本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财信弘业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7、经核查，兴信置业公司的信用情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8、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1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1,038,970,030.51 1,341,911,541.30

负债总额 1,022,977,784.83 1,329,910,517.57

或有事项 0 0

净资产 15,992,245.68 12,001,023.73

2020年1-12月（经审计） 2021年1-6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70,568,677.87 5,985,535.78

利润总额 7,434,252.54 -7,174,591.06

净利润 6,262,360.19 -3,991,221.95

（五）公司名称：重庆财信合同能源管理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重庆市江北区红黄路1号1幢23楼

2、成立时间：2015年9月18日

3、法定代表人：魏然

4、注册资本：5,000万元

5、主营业务范围：合同能源管理；节能技术研发、技术咨询；销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化工产品

（以上经营范围不含危险化学品）、管材、保温材料、栏杆、门窗、石材、电梯、机电设备、暖通空调设备、

给排水设备、五金交电、金属材料、电器机械及器材、百货、日用杂品、阀门、电线电缆、卫生洁具、绿化植

物、工艺盆景、花卉苗木、钢材、润滑剂、矿产品、钢结构件、混凝土预制构件、电子产品（不含电子出版

物）、计算机及配件、通讯设备（不含无线电发射设备及地面卫星接收设备）、仪器仪表、家用电器、消防

设备及器材、环保材料、环保设备、办公用品、食用农产品、工艺美术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与本公司关系： 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鑫财鑫建材有限公司、重庆渝财发建材有限责任公司合计

持有其100%的股权。

7、经核查，合同能源公司的信用情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8、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1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1,715,682,748.16 2,195,878,022.78

负债总额 1,669,114,052.41 2,166,051,898.96

或有事项 0 0

净资产 46,568,695.75 29,826,123.82

2020年1-12月（经审计） 2021年1-6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43,370,671.79 3,207,609.32

利润总额 -9,316,222.96 -16,742,571.93

净利润 -6,987,230.42 -16,742,571.93

（六）公司名称：重庆财信仕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重庆市江北区红黄路1号1幢名义层第21层

2、成立时间：2020年5月19日

3、法定代表人：惠文

4、注册资本：2,000万元

5、主营业务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建设工程设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房

地产经纪，房地产咨询，物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 与本公司关系： 公司全资子公司财信弘业公司、 重庆智烨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其

100%的股权。

7、经核查，财信仕达公司的信用情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8、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1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593,759,993.51 659,983,662.13

负债总额 602,971,673.76 684,957,297.38

或有事项 0 0

净资产 -9,211,680.25 -24,973,635.25

2020年1-12月（经审计） 2021年1-6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52,323.24 42,839.73

利润总额 -12,242,406.81 -21,009,261.95

净利润 -9,211,680.25 -15,761,955.00

四、担保事项的主要内容

1、此次公司为子公司开具电子商业承兑汇票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是为提高商业承兑汇票的信

用度和流通性所做的增信措施， 电子商业承兑汇票票面背书通过中国人民银行ECDS系统电子化操作

完成，无纸质担保协议。

2、棠城置业的另一股东———重庆同星汇置业有限公司根据出资比例，按30%的比例对公司提供反

担保，担保形式为信用担保。

五、董事会意见

上述担保事项为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融资担保，不会增加公司合并报表或有负

债，提供担保所得融资全部用于上述子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风险可控，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利益；不存

在与《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相违背的情形。

六、累计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对子公司以及子公司相互间提供的担保余额为210,510.22万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11.58%，占净资产的106.97%；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

余额为3,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0.17%，占净资产的1.52%；公司无逾期担保和涉及

诉讼的担保，也无因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金额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

重庆同星汇置业有限公司《反担保协议》。

特此公告。

财信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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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录、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龄宝”“公司” ）持股5%以上的股东高艳明先生于近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6,473,100股，约占

公司总股本的1.7530%。本次减持前，高艳明先生持有保龄宝无限售条件流通股24,932,118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6.7520%。 本次减持后高艳明先生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8,459,018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4.9990%。 现将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权益变动之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姓名 高艳明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60102196712******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桂园北路68号万科桂苑7栋204

通讯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桂园北路68号万科桂苑7栋204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日期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高艳明

集中竞价交易 2021年8月25日 2,433,700 0.6591%

集中竞价交易 2021年8月26日 1,251,000 0.3388%

大宗交易 2021年8月31日 2,788,400 0.7551%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高艳明

合计持有股份 24,932,118 6.7520% 18,459,018 4.999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4,932,118 6.7520% 18,459,018 4.999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根据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就本次权益变动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本公

司于2021年9月2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09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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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计划数量

过半的进展公告

股东高艳明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8月3日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

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9），持有本公司股份24,932,118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6.7520%） 的股东高艳明先生计划在减持预披露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3个月内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3,692,559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不超过1%；2021年8月19日

起3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7,385,119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不超过2%。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前述减持公司股份计划减持数量已过半，公司于2021�年9月1日收到高艳明先

生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进展告知函》。根据《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

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将本次减持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份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股东名

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高艳明

3,684,700 0.9979%

2021.8.25-2

021.8.26

竞价交易 11.54-12.30 43,956,962 21,247,418 5.7541%

2,788,400 0.7551% 2021.8.31 大宗交易 11.8 32,903,120 18,459,018 4.9990%

减持股份的来源：协议转让获得的股份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股份情况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高艳明

合计持有股份 24,932,118 6.7520% 18,459,018 4.999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4,932,118 6.7520% 18,459,018 4.9990%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

2、 公司于2021年8月28日披露了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时误操作导致短线交易的公

告》，高艳明先生因操作失误，在减持过程中错误实施买入交易而构成短线交易。 高艳明先生已发布致

歉声明，并将本次短线交易产生的收益所得97.80元全部上交给公司。

除上述事项外，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存在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

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

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情况。 本次减持实施情况与高艳明先生此前已披露的减

持计划、承诺一致。

3、高艳明先生本次预披露的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高艳明先生将根据市场情况、股价情况等情

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高艳明先生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

变更，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三、备查文件

1．股份减持计划进展告知函；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1日


